
关于《德州市德城区银龄公馆二期地块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报告》的公示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9 年 1 月 1 日）、《土壤污染防

治行动计划》（国发[2016]31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

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政发[2016]37 号）、《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9 年）

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用途拟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

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 

受德州银龄公馆委托，中科华鲁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

开展了德州市德城区银龄公馆二期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现场钻探、样品采集、样品

检测及数据分析等工作。2020 年 11 月，我公司完成《德州市德城区银龄公馆二

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编制并通过了专家论证评审。 

现将报告主要内容公示如下： 

一、基本信息 

银龄公馆二期地块位于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镇，于德州市德城区南外环以南，

幸福大道以东，银龄公馆一期以北，前仓村农田以西，占地面积 58017.5 m2（约

87.0 亩）。 

依据德州市自然资源局（用字第 371400202000008 号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意见书，该地块规划为德州市银龄公馆二期地块项目用地，为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中的社会福利设施用地（A6）。 

二、调查状况 

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査评估技术指南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

2017 年第 72 号）、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25.1-2019）、《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》（HJ25.2-2019）等相关技术导则

和指南要求，本次调查阶段，土壤检测指标包括 pH、重金属、VOC、SⅤOC、邻

苯二甲酸二（2-乙基己基）酯以及 14 种农药类指标，地下水检测项目为《地下

水质量标准》（GBT148482017）中所列的地下水部分 35 种常规指标，其他检测

项目同土壤一致（包括重金属 6 种、挥发性有机物 28 种，半挥发性有机物 11

种）。 



三、结论和建议 

根据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测试数据分析，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总结如

下： 

（一）土壤污染状况总结 

地块送检土壤样品的检测指标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

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一类用地筛选值，满足安全利用的要求。 

（二）地下水污染情况总结 

在地块送检地下水样品中，溶解性总固体、总硬度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锰、

钠、硝酸盐及氨氮超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T14848-2017）中Ⅲ类水标准，其他

检出指标均在Ⅲ类水标准范围内。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高，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

水源，其他用水可根据使用目的选用。 

（三）结论 

综上所述，调查场地环境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，满足规划用地要求，地块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，无需进入详细调查阶段。 

（四）建议 

（1）后期地块开发施工过程中，应按照相关应急预案要求，在施工中若发

现土壤及地下水异常，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停止施工、疏散人员、隔离异常

区、设置警示标志，立即报告主管环保部门，并同时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

应急检测，根据检测结果制定后续工作程序。 

（2）本次调查结果是基于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价标准而做出的专业判

断，未来场地由于用地类型或者评价标准发生变化时，应对现有调查结论进行

评估，必要时需要重新开展地块调查与评估。 

（3）依据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T14848-2017），调查范围内部分地下水

检测指标综合判定为Ⅴ类水。地块范围内地下水不宜饮用。 

（4）地块未来建设过程中，管理方应该对地块进行严格管理，防止外来污

染物进入地块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。 

四、评审结果 

2020 年 11 月，德州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德州市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评审，评

审结果如下： 



1、报告中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程序与方法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。 

2、报告对地块基本信息、土壤污染状况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，内容较全

面。 

3、调查结论基本可信。 

4、本次技术评审予以通过，报告修改完善并经专家确认后，可以作为该地

块下一步环境管理的依据。 

 

委托单位：德州银龄公馆 

报告编制单位：中科华鲁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刘杰 

联系电话：15564630327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6 日 


